
佛 山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
佛山市制造业企业设备融资租赁专项

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佛山市 2022-2024年

促进制造业企业设备融资租赁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佛工信〔2022〕

1 号）规定，现组织开展 2022 年佛山市制造业企业设备融资租

赁专项资金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佛山市内登记注册并依法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制造业企业（划分标准按《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

4754—2017）》执行）。

（二）企业通过直接租赁方式购入生产及生产配套设备（不

含家具电器、办公耗材、车辆、非专用电脑等日常办公设备）。

设备应在申报企业中使用，使用地在佛山市，设备购置发票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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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16日期间。

（三）获得市级技术改造类扶持政策资金的项目不可同时申

请本项扶持政策。

（四）申报企业承诺本企业经营规范，且保证全部申报材料

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专项资金申请表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三）企业在“信用广东”网自助打印的信用报告（无违法违

规证明版）。

（四）相关融资租赁合同、融资租赁企业设备采购合同和发

票、验收证明、租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设备照片、融资租赁企业

的营业执照和监管部门的批复或备案文件。

（五）实际发生利息明细表。

（六）承诺函（系统生成）。

（七）贴息项目汇总表。

三、补贴标准

对制造业企业，按最高不超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投资额的

4%给予一次性贴息；企业如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称

号的，可按最高不超过融资租赁合同设备投资额的 6%给予一次

性贴息（具体比例根据每年预算规模和实际申报数量而定，且不



— 3 —

超过实际发生利息）。单个企业每年列入贴息的融资租赁合同设

备投资额最高 2000万元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在佛山扶持通（www.fsfczj.gov.cn）成功填报申报

材料后，打印纸质申报材料提交至区工信部门，提交申请材料的

截止时间为 2022年 6月 16日。项目申报材料（电子版一份和纸

质版一式一份）由各区工信部门审核汇总后，于 2022年 6月 30

日前分别通过佛山扶持通和 OA上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每份融资租赁合同可在政策实施期内（即 2022年、

2023年、2024年）选择其中任意一年进行申报，同一份融资租

赁合同只能申报一次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所称“设备照片”指设备合同、发票涉及的设

备的实物照片，应包含清晰的带铭牌设备特写照及设备全景照各

一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根据《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

于印发佛山市制造业企业设备融资租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（2022-2024年）的通知》（佛工信函〔2022〕298号）执行。

（四）请各区将经办人及其联系方式于 5月 7日下班前报送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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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专项资金申请表

2.实际发生利息明细表

3.贴息项目汇总表

4.承诺函（系统生成）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2年 5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郭志波、何志珊，83992240）


	



